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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4 月 20
日，随着首个“全民阅读
活动周”的启动，以“共
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
社会”为主题的全民阅
读 热 潮 席 卷 全 国 。 为
此，本刊特别邀请法学
专家从法律视角解读中
国四大名著。当文学经
典碰上法理思辨，四大
名著中那些耳熟能详的
情 节 ，便 有 了 新 的 意
蕴。经典常读常新，法
治润物无声，让我们在
全 民 阅 读 的 浓 厚 氛 围
中，收获一份别样的阅
读体验。

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承载着特定时代
的社会图景与人文内涵，从不同视角阅读这
部作品，既能感受文学艺术的魅力，也能透过
小说窥见其所描述时代的社会特质，为后人
了解封建社会风貌提供文本参考，并从历史
镜像中汲取启示。

上小学时，我有一次去同学家，见到他父
亲 带 回 三 册 一 套 、深 绿 色 封 面 的《水 浒 全
传》。翻阅了几页，一种新奇的陌生感令我久
久难忘，那独特的叙事风格和人物、故事情
节，对于一个青涩少年来说，完全是另外一个
世界。长大后，通读《水浒传》，才将鲜活的人
物、浓烈的情节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奇异社会，
它是这样一个社会：

一是纲纪废弛。《水浒传》中描述的社会奸
臣当道。小说开篇交代了时代背景：大宋朝出
现难以抵御的自然灾害，朝廷遂命太尉洪信前
往龙虎山，请张天师下山禳灾祈福。在龙虎山
上，这位不可一世的朝廷官员耍尽威风，却在
斑斓猛虎、雪花大蟒面前狼狈逃窜，丑态毕
露。在他的坚持下，道士不得不打开伏魔殿的
铜铸大锁，揭去层层封条，洪太尉唤人放倒石
碑，掘开石板，被镇压的妖魔化作一股黑烟冲

塌伏魔殿一角，四散而去，从此天下大乱。以
高俅为代表的一众奸臣，是封建官僚体系中欺
压民众、滥用权力的典型，高俅之子高衙内仗
着父亲的权势为非作歹，林冲昔日的好友陆谦
为攀附权贵，不惜出卖兄弟，一步步将林冲逼
入绝境，最终酿成林教头雪夜上梁山的悲剧。
在这样的社会，朝廷失去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政治的腐朽、权力的豪横加剧了官民对立，最
终催生了“官逼民反”的局面。

二是系统化、体制性的腐败。《水浒传》中
塑造的人物在腐败环境中，要么享受腐败带
来的好处，要么受到冤屈而无可奈何。北京
大名府梁中书为讨好自己的岳父、当朝太师
蔡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收买了十万贯庆
贺生辰礼物”送上东京，献贺太师，其纳献用
意，自然是路人皆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
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权力必须受到约
束和监督。

三是司法因腐败而不公。官府大堂之上
坐着贪赃枉法的官员，两侧站着如狼似虎的
衙役，寻常百姓想从这里讨来公道，戛戛其
难。武大郎遇害时，正值武二郎奉命监送车
仗前往孟州，他回来得知这一消息后，起初想
的是收集证据，准备打官司。他从郓哥、何九
叔那里获得证言，又从何九叔那里获得关键
的物证——西门庆送的十两银子（嘱托其“凡
事遮盖则个”）、何九叔偷偷记下的送葬人员
名单等。武松拿着这些“老大证见”去打官
司，反复要求知县拿人，可这位知县早已收受
西门庆的贿赂，刻意推诿敷衍，告诉武松“这
件事不明白，难以对理”。知县的徇私枉法，
彻底打碎了武松通过正当程序讨回公道的希
望，迫使他转而以极端方式自力救济，亲手为
兄报仇。可见，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道防线，唯有坚守司法公正、杜绝徇私枉
法，才能凝聚社会共识。

四是社会暴戾。《水浒传》中的社会奉行
丛林法则，有勇力者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无
钱无权无势的底层百姓，只能任人宰割。为
了自保，舞枪弄棒的人多了起来，人们渐渐形
成“ 逞 勇 斗 狠 才 能 占 得 上 风 、获 得 所 谓‘ 正
义’”的认知。这样的社会，“拳力”往往胜于
道理，水泊梁山排座次，也要看臂力与体能。
最可恨与可笑的是还有泼皮牛二这类人物，

“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虽接连吃了几
起官司，却因无实据可究，连开封府也难以治
他的罪。若不是遇上青面兽杨志，被逼无奈
之下出手除害，不知他还要欺压百姓多久。
由此可见，健全法治、弘扬文明新风，才能摒
弃暴戾之气，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台湾作家柏杨曾批评武侠作品多为反科
学、反法制之作：反科学，不少武侠作品陷入
神怪玄幻的误区，脱离现实逻辑；反法制，容
易消解社会的法制根基，阻碍民众形成尊崇
法制的观念。那么《水浒传》是一部反法制小
说吗？答案是否定的，它有着更高的艺术水
准与更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一部警示世人、启
迪思考的经典之作。作为法律人，可以从小
说描述的世相中，深刻体会法制与法治的重
要价值。从武松打官司受挫、解珍和解宝被
陷入狱等故事中，法律人需要思索的是，只有
完善法制、昌兴法治，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从
书中“杀威棒”的陋习、押差途中草菅人命等
情节中，法律人更能真切体会到现代刑事司
法中权利保障及辩护制度、羁押制度、监督制
度等相关制度体系的重要性，更加珍惜当下
的法治成果。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律人这样读水浒
张建伟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之一，魅力长盛
不衰，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与关注。关于其
作者的争论始终热度不减，有研究者及读者
发现，书中留存着鲜明的明末文化印记，据此
推测，其作者或许是明末清初的遗民，而非乾
隆年间的曹雪芹。

从法律人的视角来看，其实我们是可以推
断这部作品的成书年代的。无论哪个时代的作
者，都要具备所处时代的法律常识，这些常识会
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写作，即便是小说创作，作者
的想象也要符合当时法律的逻辑与社会规范。

诸多细节表明，《红楼梦》的作者非常熟悉
雍正、乾隆时期的礼法规范，其中最具说服力
的就是作品中主要人物对表亲联姻的态度。

古代中国的法律对表亲联姻的态度并非
一成不变，唐代法律本不禁止同代姑表亲、姨
表亲结婚；宋代开始出现变化，明清时期，法
律明确禁止表亲联姻。《大明律》《大清律例》
中均有明确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
者，杖八十，并离异”。但古代社会缺乏有效

的人口统计和婚姻登记制度，国家难以直接
干涉个人婚姻并起到实际效果，所以婚姻的
缔结大多依据习俗。在当时，很多地方都有
表亲联姻的习俗，这就形成民间法与国家法
的冲突，对于婚姻这类关乎民生的大事，国家
法的实际效力往往难以充分发挥。

清朝初年，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中，
《寄生附》《婴宁》等篇章都涉及表亲恋爱，国
家法中关于表亲联姻的禁令对主人公的恋爱
形成障碍，主婚家长的态度也明确体现出对
表亲联姻禁令的了解与敬畏，这种描写清晰
地反映出蒲松龄对当朝礼法的熟悉与尊重。
但在《红楼梦》中，完全没有此类顾虑性描写，
似乎作者不曾顾忌表亲联姻的禁令。

表 亲 联 姻 引 发 的 国 家 法 与 民 间 法 的 冲
突，不仅扰乱了人们的生活，也容易出现强制
恩爱夫妻离婚这样不合情理的司法判决。雍
正八年（1730 年），清廷颁布定例，放开了表亲
联姻的禁区，乾隆五年（1740 年）修订《大清律
例》时，将雍正定例纳入律文，表亲联姻自此
合法化。此后，在表亲联姻这个问题上，清代
国家法采取不干涉的态度，由民众根据习俗
自主选择。因此，《红楼梦》中公然描写和歌
颂表亲间的恋爱和婚姻，足以证明其是在乾
隆朝之后完成的，而非更早的明末清初。

另外，《红楼梦》第五十八回描写了贾府
解散家班，“又见各官宦家，凡养优伶男女者，
一概蠲免遣发，尤氏等便议定，待王夫人回家
回明，也欲遣发十二个女孩子”。第七十七
回，几个留在贾府的伶人再次被驱逐。这些
描写都是对当时社会改革的真实记录。雍正

即位之初便推出除豁贱民的改革，禁止官员
在家里养戏班，要求女性伶人改业为良。乾
隆时期，全国禁止女伶人登台演出，此后便形
成男扮女角的男旦传统。《红楼梦》对“红楼十
二伶”命运的刻画是对当时社会改革的真实
记录，直到清末社会对此控制渐渐松动，女伶
才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

综合这些法律史证据，能够充分证明《红楼
梦》是在乾隆时期完成的。至于书中为什么出
现了一些对更早时代制度或史实的反映，这是
中国古典小说成书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古
典小说大多并非由一人一时独立创作，由几代
多人加工改写是常态。据学者研究，《水浒传》

《三国演义》《西游记》均为多人历次成书，很多
话本、小说也都是在地方戏、民间传说或话本文
本的基础上，经多代多个作者陆续改写而成。
但每一部作品最终定型并广为流传时，必然有
一位承担最终加工整理工作的写定作者。

《红楼梦》开篇对创作缘起的交代十分明
确：曹雪芹在一部小规模底本的基础上，“披
阅十载、增删五次”，完成了大规模的加工改
写，该书原本并无目录章回，也没有诗作，这
些均出自曹雪芹之手。曹雪芹并非《红楼梦》
的原初作者，而是写定作者，更是对该书成书
贡献最大的作者。曹雪芹深谙雍乾时期的礼
法规范，他的写作不仅记录了这一时期重大
的社会改革，也反映了当时礼法制度对社会
各阶层民众生活的影响。《红楼梦》作为一部
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为后世了解当时的法
律制度与社会风貌，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

用法律逻辑解锁《红楼梦》未解之谜
柯岚

《三国演义》是在西晋陈寿《三国志》所述
史事的基础上，经历代民间评话艺人演绎加
工，最终由元末罗贯中整合创作而成的历史
演义小说。其中，二者在正统叙事方面存在
的显著差异，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讨论议题。

《三国志》作为官修正史，以建立统一政权为
基准，基于西晋承曹魏基业、三国终归于晋的
史实，确立了魏、晋一脉相承的正统法理地
位。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改换叙事立
场，将蜀汉塑造为承载汉统与道义的双重象
征。这一立场差异，蕴藏着罗贯中对政统与
道统、秩序与仁心的深层思考。

以蜀汉为正朔的观念并非《三国演义》首
创，早在东晋时期，史学家习凿齿便在《汉晋
春秋》中提出“越魏继汉”“晋承汉统”的正统
观。他认为蜀汉是汉正统的延续，西晋的法
统应当承续蜀汉，而非篡汉而立的曹魏。自
隋唐至宋元，文人诗文、民间三国故事、传说
与戏曲创作等，大多奉蜀汉为正朔，宣扬蜀汉

君臣的正面形象。如唐代杜甫《蜀相》中“出
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宋代陆游

《书愤》中“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
间”，都是站在蜀汉立场创作而成的，饱含对
诸葛亮忠义品格的推崇与惋惜。罗贯中继承
了这条历史脉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
发展。《三国演义》中蜀汉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不仅缘于对东汉的继承，更缘于蜀汉君主与
群臣的忠义品格。

蜀 汉 的 忠 义 ，首 先 体 现 在 君 主 刘 备 身
上。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尽心尽责为忠，守道
秉德为义。所谓忠义，并不仅限于臣子对君
主的忠心耿耿，更包含统治者对国家和人民
的尽心竭力。建安十三年（208 年），曹操大军
南下，兵锋直指荆州，荆州牧刘琮暗中归降曹
操。刘备从樊城率军撤离时，荆襄百姓畏惧
曹军杀伐屠戮，自发跟随刘备，刘备不忍弃
之，于是携民渡江。随行民众多达十余万，导
致队伍行进缓慢，麾下诸将纷纷劝刘备弃民
而去、轻装前进，刘备却坚定地说：“夫济大事
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需要说
明的是，刘备“携民渡江”并非小说家言，而是

《三国志》中明确记载的史事。罗贯中在《三
国演义》中演绎刘备“携民渡江”史事时，进行
了艺术加工：“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
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
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
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
哭。”刘备在曹操大军紧逼的危机下不肯弃百
姓而去，体现了对百姓的仁心和大义，这一情

节与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
民本思想形成跨越数百年的呼应。孟子亦有
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
运之掌上。”刘备“携民渡江”的举动，深刻诠释
了统治者对百姓的“不忍人之心”，《三国演义》
中亦有诗文称赞：“至今凭吊襄江口，父老犹然
忆使君。”

在罗贯中笔下，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尤
具深意。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时，不以杀戮立
威，而以信义收揽人心。他第七次擒获孟获后，
孟获由衷叹服：“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
此无羞耻也。”随即向诸葛亮谢罪，承诺“丞相天
威，南人不复反矣”。得民心者得天下，诸葛亮
的“服民”之道，正是通过仁义之举赢得民心。
在此语境下，统治者对百姓的“义”，已超越简单
的道德要求，成为治国安邦的根本。

罗贯中身处元末乱世，怀有辅佐贤君成就
王道的理想。《三国演义》的书写绝非简单的历
史故事演绎，而是寄寓着罗贯中对理想政治秩
序、对儒家“王道”的追寻。他以蜀汉为镜像，
勾勒出儒家伦理下的理想社会图景：君主仁德
爱民，臣子忠贞守义，上下以礼法相维，足见其
对重建儒家伦理、恢复社会秩序的深切渴望。

蜀汉虽未一统天下，但那些跨越千年的忠义
故事，依然可以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滋养——唯
有将制度理性与道德理想相结合，将法治约束
与人文关怀相融合，方能构建真正长治久安的
社会秩序。这或许正是文学经典穿越时空的
永恒魅力。
（作者李德嘉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从三国的正统叙事到法治仁心
李德嘉 王敦显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著
名的神魔小说，亦是家喻户晓
的四大名著之一。鲁迅先生
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

《西游记》：“使神魔皆有人情，
精魅亦通世故。”从法律角度
来看，《西游记》堪称古代法律
宝典，富含深刻的法理思想，
呈 现 了 古 代 丰 富 的 法 律 文
化。在《西游记》中，律法无处
不在，上至天庭下至地府，从
东土大唐到域外诸国，从世俗
民间到宗教领域，都在一套律
法秩序的管控之中。

以法眼观之，神仙魔怪都
有法律观念和人性寓意，孙悟
空可谓诉讼高手，猪八戒算得
上维权英雄。书中更蕴含着
对法律之地位、法律与权利、
法律与道德、法律与人性、法
律与自由、法律与人情、法律
与理欲、人治与法治、法律与
宗教、法律与社会管理、法律
与民约等典型法理命题的深
刻思考。

在《西游记》中，神仙妖怪
动辄引用律条，三界的一切犯
罪行为常常按律法予以定罪
处刑。《西游记》中的法律呈现
形 式 多 样 ，主 要 有 天 国 的 天
条、人间诸国的世俗法、宗教
的戒律、民间的习惯法等。在
神话世界中，三界以玉帝为最
高统治者，玉帝颁行的天条是
最重要的管理规范。《西游记》
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孙悟空、
猪八戒、沙僧，均因触犯天条被重罚，可见天条之严。

孙悟空与猪八戒初相见时，猪八戒在高老庄强占
高翠兰，孙悟空打到云栈洞去捉拿他。面对孙悟空用
金箍棒砸洞门的行为，猪八戒义正词严地呵斥道：“你
且去看看律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死罪哩！”而
孙悟空也援用律条回骂：“像你强占人家女子，又没个
三媒六证，又无些茶红酒礼，该问个真犯斩罪哩！”其
中，“杂犯”“真犯”并非虚构，而是《西游记》成书时代

（明代）《大明律》中划分死罪轻重等级的法定罪名，有
明确律典出处。猪八戒此处展现出鲜明的法律维权
意识，面对孙悟空的砸洞门行为，他首先想到的不是
打架斗法，而是援用律条辩驳。猪八戒的话有重要的
法律依据，《大明律》卷十八《刑律·贼盗》规定：“凡夜
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
所以，孙悟空若是夜间无故强闯猪八戒的大门，猪八
戒甚至无须援引律条，直接格杀勿论。但孙悟空是白
天打门，猪八戒大概是根据这条律意进行类比推论。
依今日法理，这一情节还涉及私人财产权、人身权、隐
私权、正当防卫权的保障，足见作者吴承恩对明代律
法的熟悉。

法律甚至在《西游记》中被赋予神圣光环。在平
顶山故事中，银角大王有一个能装人的宝葫芦，将人
吸入后会贴上写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封
条。“急急如律令”本是古代法律公文的专业词汇，意
为情势紧急，应如同依照国家法令般火速办理、严格
遵照执行。秦汉时期，“律”为国家基本法典，“令”为
朝廷诏令法规，二者合称“律令”，代指官方正式法律
规范，汉代公文常以“如律令”三字结尾。东汉时期，
这一用语流入道教，魏晋之后，逐渐演变为道家符箓
与咒语专用术语。古代官方法律的权威用语被宗教
吸纳、神化，并融入神魔小说，赋予其不可撼动的神圣
性，这正是古代法律拥有极高社会权威的重要例证。

当然，《西游记》除了彰显律法尊严与权威之外，
也揭露了诸多封建法制的黑暗面，作者通过批判与反
思，表达了对良法善治的深切追寻。在书中，天庭的
赏罚惩处大权，只操之于玉帝一人之手，缺乏制度约
束。人间各国君主也大多偏听偏信：车迟国国王宠信
道士、打压佛门，比丘国国王残害孩童，祭赛国国君无
端制造冤狱，等等。书中评价祭赛国“文也不贤，武也
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这不仅是对明代中后期昏君
频出、朝政混乱社会现实的讽喻，更是对封建君主专
制体制的深刻批判。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阅历丰富，学识渊博，且
有亲身入仕为官的经历，对于封建王朝法律体系的构
建与运行有着切身感悟。吴承恩出任长兴县丞时，曾
遭人构陷，蒙冤入狱，这段遭遇让他对律法废弛、吏治
崩坏的社会现状有着切肤之痛。正因如此，小说中描
写了大量司法冤案，乌鸡国、祭赛国、灭法国、车迟国
等国，冤案频发。在铜台府，唐僧师徒还被诬告为杀
害寇员外的凶手被官府收押。作者以文学笔法揭露
了官场污浊腐败、司法乱象丛生的社会现实，寄寓了
对公正司法、良法善治的向往。

法度，历来是关乎国家兴衰治乱的重要标尺。在
唐僧西行途经的国度中，仅有玉华王堪称正面贤君。
他体恤百姓、重视法度、为政清明，原著评价其“此王
甚贤”，且玉华王自言“军民匠作人等，也颇惧孤之法
度”。严明有序的法度、清正自持的治国理念，是玉华
国国运安定、民风淳厚的根源。可见，法治昌明，正义
彰显，则国强民安。

［作者为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系
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传
统法文化观研究（立项编号：22BFX004）》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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